
股票简称：精工钢构 股票代码：

600496

编号：临

2014-081

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

GBS

预制装配式多层钢结构集成建筑应用技术

规程》获浙江省工程建设企业标准备案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公司在绿色集成建筑系统方面又取得了重大进展：公司《GBS预制装配式多层

钢结构集成建筑应用技术规程》获得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工程建设企业标准备案并

发布实施。 这是该体系继11月份通过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科学技术委员会的可行性

论证（详见公司公告，公告编号：2014-072）和浙江省“三新产品”———新产品、新工艺、

新技术论证后，进一步扫除了市场推广中的障碍。

《GBS预制装配式多层钢结构集成建筑应用技术规程》 是浙江省首个关于预制装配

式钢结构集成建筑的企业标准， 适用于预制装配式钢结构集成公共建筑工程的设计、制

作、施工，并作为企业设计、组织生产、施工、质量检验、交货验收的依据。 标准的备案和发

布实施，填补了行业内的标准空白，体现了公司在绿色集成建筑体系研发技术方面的先进

性， 同时标志着GBS预制装配式多层钢结构集成建筑正式从研究试验阶段进入全面推广

应用阶段。 该标准由公司所控制企业浙江绿筑建筑系统集成有限公司和浙江精工钢结构

集团有限公司联合编制发布。在此基础上，公司将进一步加快推动由建筑钢结构向钢结构

建筑的战略转型，争取早日实现钢结构建筑集成服务商的战略目标。

特此公告。

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12月16日

证券代码：

600783

股票简称：鲁信创投 编号：临

2014-76

鲁信创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公司A股股票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

● 经核实，截至目前本公司生产经营情况一切正常。 经征询本公司控股股东、本公司董事会和管

理层，本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本公司股票于2014年12月11日、12月12日、12月15日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

过20%，属于《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规定的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经公司董事会核实，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正常，不存在影响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异常波动的重大事宜。

公司及控股股东山东省鲁信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

限于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份、上市公司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和资产注入等重大事项,�

公司及控股股东山东省鲁信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承诺至少未来 3�个月内不会策划上述重大事项。

三、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的声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没有任何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

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

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四、风险提示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时做好信

息披露工作。 公司发布的信息以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敬请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鲁信创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12月15日

证券代码：

002359

证券简称：齐星铁塔 公告编号：

2014-085

山东齐星铁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山东齐星铁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因控股股东齐星集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齐星集团” ）筹划重大事项，公司股票于2014年11月17日起继续停牌。 2014年11月25日、

2014年12月1日、2014年12月8日，公司分别发布了《重大事项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4-081）、

《关于控股股东协议转让上市公司股权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14-082）和《重大事项进展

公告》（公告编号2014-083），由于相关当事方尚未签署正式股权转让协议，交易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股票继续停牌。

截止本公告日， 齐星集团与晋中龙跃投资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尚未签署正式股权转让协议，收

购方聘请的财务顾问、律师等中介机构正就本次股权转让事项开展相关工作。为维护投资者利益，

保证公平信息披露，避免公司股价出现异动，公司股票继续停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齐星铁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十二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600399

证券简称：抚顺特钢 编号：临

2014

—

039

抚顺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大股东持有股份司法扣划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2014年12月15日,公司接第一大股东东北特殊钢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东特集团” ）

通知：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冻结扣划东特集团持有的本公司股票15,160,14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91%）,已于2014年12月10日、12日分别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进行了处置。

本次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共扣划东特集团25,336,988股（内容详

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2014年12月10日抚顺特钢临2014-036公告）。

截止目前，东特集团仍持有本公司股票232,650,88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4.74%，为公司第一大

股东。

特此公告。

抚顺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12月16日

股票简称：海越股份 股票代码：

600387

公告编号：临

2014---051

浙江海越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竞拍取得加油站土地使用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概述

浙江海越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于2014年12月8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以13票同意、0票反

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授权经营层参与加油站土地竞拍的议案》。 董事会授权公司经营层在5000万元人民币范

围内参与竞拍位于诸暨市直埠镇紫草坞村、赵源村商业（加油站）用地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并授权经营层全权办理参

与竞拍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相关事宜。 根据上述决议，公司于2014年 12月12日参与了本次竞拍，并成功竞得该用

地。 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二、地块基本情况

1、地点:�诸暨市直埠镇紫草坞村、赵源村

2、出让面积:� 3334.8m2

3、使用年限:40年

4、用地性质:商业（加油站）用地

5、容积率:0.25~0.45;

6、建筑密度:25%~35%

7、绿地率:≥10%

8、竞拍成交价格:人民币3200万元;

三、本次竞拍对公司的影响

该竞拍所得土地使用权公司将用于加油站及配套建设，是为公司的经营发展所需,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长远

利益。

四、备查文件

1、成交确认书；

2、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浙江海越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12月15日

证券代码：

600971

股票简称：恒源煤电 编号：临

2014-022

安徽恒源煤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刘桥一矿发生安全事故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4年12月15日6时39分，公司刘桥一矿副井东勾在运输电机过程中，电机坠落，造成西勾罐

笼中3名职工死亡，1人受伤。

事故发生后，公司立即启动突发事件应急处置预案，按规定程序向有关部门进行了报告，并认

真配合安徽煤矿安全监察局对本次事故作进一步调查处理。

公司预计此次事故不会对公司整体的生产经营情况和业绩产生较大影响。

公司将深刻吸取此次事故教训，落实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加强安全生产管理，确保安全生产。

特此公告

安徽恒源煤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十六日

B010

■ 2014年12月16日 星期二

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证券代码：

000698

证券简称：沈阳化工 公告编号：

2014-070

沈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四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4年12月15日下午2: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14年12月15日上午9:30-11:

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14年12月14日15:00至12

月15日15:00。

（3）召开地点：公司办公楼会议室

（4）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

（5）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主持人：董事长王大壮先生

（7）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及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1,091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310,945,

744�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47.0468%。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1人，为公司控股股东沈阳化工集团有限公司，代表

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218,663,539股，占公司总股份的33.0843%。 该股东为本次交易关联方，回避第2

项、第3项、第5项、第7项、第8项、第9项、第10项议案的表决,�其所持有的表决权不计入有效表决权总数。

（2）网络投票情况：

投票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1,090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92,282,205�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13.9625%。

（3）中小股东（指除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代表股份总数

92,282,205股，占公司总股数的13.9625%。

3、提案的表决方式

采取现场记名投票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议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中：第13项议案为普通表决事项，需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参与该议案表决的股

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通过；其余议案均为特殊表决事项，需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并参与该议案表决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条件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88,566,75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2.8029％；反对20,543,787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6.6069％；弃权1,835,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5,2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590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9,903,21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5.7494％；反对20,543,787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2.2619％；弃权1,835,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5,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1.9887％。

根据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7,731,74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73.3963％；反对20,539,187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2.2569％；弃权4,011,27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210,77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4.346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7,731,74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3.3963％；反对20,539,187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2.2569％；弃权4,011,27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210,77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3467％。

根据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3.01审议通过本次交易的整体方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7,731,74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73.3963％；反对20,527,537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2.2443％；弃权4,022,9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217,92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4.359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7,731,74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3.3963％；反对20,527,537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2.2443％；弃权4,022,9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217,92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3594％。

根据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3.02审议通过发行股份的种类和面值

总表决情况：

同意67,731,74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73.3963％；反对20,522,037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2.2383％；弃权4,028,4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222,92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4.365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7,731,74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3.3963％；反对20,522,037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2.2383％；弃权4,028,4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222,92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3653％。

根据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3.03审议通过发行方式

总表决情况：

同意67,731,74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73.3963％；反对20,522,037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2.2383％；弃权4,028,4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222,92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4.365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7,731,74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3.3963％；反对20,522,037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2.2383％；弃权4,028,4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222,92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3653％。

根据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3.04审议通过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总表决情况：

同意67,731,74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73.3963％；反对20,522,037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2.2383％；弃权4,028,4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222,92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4.365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7,731,74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3.3963％；反对20,522,037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2.2383％；弃权4,028,4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222,92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3653％。

根据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3.05审议通过发行价格和定价依据

总表决情况：

同意67,731,74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73.3963％；反对20,532,037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2.2492％；弃权4,018,4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213,42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4.354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7,731,74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3.3963％；反对20,532,037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2.2492％；弃权4,018,4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213,42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3545％。

根据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3.06审议通过标的资产

总表决情况：

同意67,731,74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73.3963％；反对20,518,037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2.2340％；弃权4,032,4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227,42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4.369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7,731,74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3.3963％；反对20,518,037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2.2340％；弃权4,032,4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227,42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3697％。

根据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3.07审议通过拟购买资产的交易价格

总表决情况：

同意67,731,74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73.3963％；反对20,532,537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2.2497％；弃权4,017,9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212,92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4.353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7,731,74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3.3963％；反对20,532,537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2.2497％；弃权4,017,9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212,92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3539％。

根据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3.08审议通过期间损益

总表决情况：

同意67,731,74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73.3963％；反对20,522,037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2.2383％；弃权4,028,4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222,92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4.365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7,731,74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3.3963％；反对20,522,037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2.2383％；弃权4,028,4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222,92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3653％。

根据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3.09审议通过发行数量

总表决情况：

同意67,731,74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73.3963％；反对20,517,537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2.2335％；弃权4,032,9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227,42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4.370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7,731,74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3.3963％；反对20,517,537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2.2335％；弃权4,032,9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227,42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3702％。

根据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3.10审议通过锁定期安排

总表决情况：

同意67,731,74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73.3963％；反对20,517,537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2.2335％；弃权4,032,9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227,42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4.370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7,731,74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3.3963％；反对20,517,537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2.2335％；弃权4,032,9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227,42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3702％。

根据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3.11审议通过上市地点

总表决情况：

同意67,731,74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73.3963％；反对20,517,537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2.2335％；弃权4,032,9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227,42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4.370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7,731,74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3.3963％；反对20,517,537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2.2335％；弃权4,032,9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227,42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3702％。

根据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3.12审议通过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处理

总表决情况：

同意67,731,74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73.3963％；反对20,517,537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2.2335％；弃权4,032,9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227,42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4.370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7,731,74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3.3963％；反对20,517,537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2.2335％；弃权4,032,9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227,42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3702％。

根据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3.13审议通过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决议的有效期

总表决情况：

同意67,731,74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73.3963％；反对20,518,037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2.2340％；弃权4,032,4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227,42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4.369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7,731,74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3.3963％；反对20,518,037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2.2340％；弃权4,032,4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227,42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3697％。

根据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4、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的判断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86,464,68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2.1269％；反对20,373,887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6.5522％；弃权4,107,17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07,17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320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7,801,14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3.4715％；反对20,373,887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2.0778％；弃权4,107,17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07,17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4507％。

根据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5、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

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7,731,74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73.3963％；反对20,438,287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2.1476％；弃权4,112,17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12,17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4.456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7,731,74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3.3963％；反对20,438,287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2.1476％；弃权4,112,17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12,17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4561％。

根据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6、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符合<关于修改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与配套融资相关规

定的决定>第七条规定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86,395,28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2.1046％；反对20,438,287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6.5729％；弃权4,112,17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12,17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322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7,731,74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3.3963％；反对20,438,287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2.1476％；弃权4,112,17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12,17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4561％。

根据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7、审议通过《关于〈沈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

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7,731,74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73.3963％；反对20,443,287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2.1530％；弃权4,107,17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07,17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4.450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7,731,74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3.3963％；反对20,443,287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2.1530％；弃权4,107,17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07,17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4507％。

根据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8、审议通过《关于签署本次交易相关协议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7,663,64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73.3225％；反对20,438,287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2.1476％；弃权4,180,27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80,27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4.529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7,663,64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3.3225％；反对20,438,287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2.1476％；弃权4,180,27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80,27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5299％。

根据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9、审议通过《关于审议本次交易相关审计报告、盈利预测报告与资产评估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7,663,64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73.3225％；反对20,438,787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2.1481％；弃权4,179,77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79,77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4.529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7,663,64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3.3225％；反对20,438,787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2.1481％；弃权4,179,77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79,77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5293％。

根据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10、审议通过《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以及

评估定价的公允性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7,364,24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72.9981％；反对20,438,787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2.1481％；弃权4,479,17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79,17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4.853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7,364,24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2.9981％；反对20,438,78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22.1481％；弃权4,479,17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79,17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4.8538％。

根据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11、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批准蓝星集团及中国化工集团公司免于以要约收购方式增持公司

股份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86,027,78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1.9864％；反对20,456,287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6.5787％；弃权4,461,67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61,67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434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7,364,24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2.9981％；反对20,456,287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2.1671％；弃权4,461,67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61,67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8348％。

根据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12、审议通过《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交易相关事宜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86,027,78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1.9864％；反对20,427,587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6.5695％；弃权4,490,37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90,37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444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7,364,24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2.9981％；反对20,427,587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2.1360％；弃权4,490,37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90,37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8659％。

根据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13、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与沈阳市铁西区人民政府签订国有土地之地上建筑物及配套设施收购协议

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86,339,08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2.0865％；反对20,126,287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6.4726％；弃权4,480,37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80,37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440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7,675,54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3.3354％；反对20,126,287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1.8095％；弃权4,480,37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80,37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8551％。

根据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以上议案内容详见公司于2014年11月29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上刊载的公告之相关内容。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辽宁泽云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党荣光 韩旸

3、结论性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人员

资格、召集人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 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议事规则》等文件的规定,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作出的各项决议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1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沈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十二月十五日

关于沈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

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2014）辽泽云法意字第[� 062� ]号

致：沈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辽宁泽云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 ）接受沈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公司” ）委托，

指派党荣光、韩旸律师（以下简称“本所律师” ）就贵公司201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临时

股东大会” ）的相关事宜，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法律意见书由本所律师根据但不限于下列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出具：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 ）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大会规则》” ）

《沈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

《沈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以下简称“《议事规则》” ）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列席了贵公司本次临时股东 大会，并审查了贵公司提供的有关召开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文件的原件，包括贵公司召开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各项议程及相关决 议等文件。

贵公司已向本所保证和承诺，贵公司所提供的文件和所作的陈述与说明是完整、真实和有效的，有关

原件及上面的签字和印章是真实的，且一切足以影响本法律意见的事实和文件均已向本所披露而无任何

隐瞒、疏漏之处。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本所律师按照法律规定仅对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

资格、召集人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是否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议事规则》等文件的规定发表法律意见。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贵公司为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之目的使用，不得被任何人用于其他任何目的。 本所

同意，贵公司可以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贵公司 201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公告材料，随其他需公告的信

息一起向公众披露，并依法对本所在其中发表的法律意见承担法律责任。

在本法律意见中，本所律师仅根据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发生的事实及基于本所律师对该事实的了

解及对有关法律的理解发表法律意见。

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本所律师对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相关资

料和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现发表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1.经审查，贵公司董事会于2014年11月29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披露了公告编号为 2014-062的《沈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

议公告》（以下简称“《决议公告》” ）及公告编号为 2014-063的《沈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二0

一四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公告》（以下简称“《临时股东大会通知公告》” ）。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由贵公司董事会提议并召集，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

法律、法规及规章的规定，符合《公司章程》中的有关规定。

2.经审查，《决议公告》确定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定于 2014�年12月15日召开,故贵公司董事会已于本

次临时股东大会召开前18日以公告方式通知各股东,且将公告刊载于《公司章程》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

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通知召开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时间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

3.经审查，《临时股东大会通知公告》包括以下内容:股东大会届次、会议召集人、本次会议召开的合

法合规性、召开时间与地点、会议出席对象、会议审议事项、会议登记办法、会议联系方式、会议费用、授权

委托书格式等内容。

本所律师认为：《临时股东大会通知公告》内容符合《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4.经审查，《临时股东大会通知公告》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其中，现

场会议召开时间：2014�年 12�月 15�日（星期一）下午 2：30�开始；网络投票时间为：通过深圳证券交

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4� 年 12� 月 15� 日上午 9：30� 至 11：30， 下午 13：00�

至 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4�年 12�月 14�日 15：00�至

2014�年 12�月 15�日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经审查，《临时股东大会通知公告》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将通

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以在网

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经审查，《临时股东大会通知公告》本次股东大会投票规则：股东投票表决时，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

场投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投票中的一种，不能重复投票。 同一

股东账户同时存在现场投票、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互联网网络投票三种方式之两种及两种以

上的，股东大会表决结果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及投票时间、召开方式及投

票规则均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5.经审查，《临时股东大会通知公告》确定的审议事项：

（1）《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条件的议案》；

（2）《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3）《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逐项审议）；

3.1�本次交易的整体方案

3.2�发行股份的种类和面值

3.3�发行方式

3.4�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3.5�发行价格和定价依据

3.6�标的资产

3.7�拟购买资产的交易价格

3.8�期间损益

3.9�发行数量

3.10�锁定期安排

3.11�上市地点

3.12�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处理

3.13�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决议的有效期

（4）《关于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的判断的议案》；

（5）《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符合第四条规定的议案》；

（6）《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符合第七条规定的议案》；

（7）《关于〈沈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

案》；

（8）《关于签署本次交易相关协议的议案》；

（9）《关于审议本次交易相关审计报告、盈利预测报告与资产评估报告的议案》；

（10）《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以及评估定

价的公允性的议案》；

（11）《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批准蓝星集团及中国化工集团公司免于以要约收购方式增持公司股份的

议案》；

（12）《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交易相关事宜的议案》。

（13）《关于公司与沈阳市铁西区人民政府签订国有土地之地上建筑物及配套设施收购协议的议

案》

该议案的内容详见贵公司董事会于2014年11月29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披

露了公告编号为 2014-062的《决议公告》及公告编号为 2014-063的《临时股东大会通知公告》。

本所律师认为：《临时股东大会通知公告》确定的审议事项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6.�根据《临时股东大会通知公告》,�截止2014年12月10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贵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参加,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

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贵公司的股东。

7.《临时股东大会通知公告》详细说明：现场股东大会会议登记方法，及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的身份

认证与投票程序。

该内容详见贵公司董事会于2014年11月29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公

告编号为 2014-062的《决议公告》及公告编号为 2014-063的《临时股东大会通知公告》。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

则》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

二、参加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

1.�本所律师列席了贵公司于 2014年12月15日下午 2：30在贵公司办公楼 5�楼会议室召开的本次

现场会议，现场见证了现场会议的会议召集人、召开时间与地点、召开方式、会议出席对象、会议审议事

项、会议登记办法、授权委托书等事项均符合《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的内容。

经查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的身份证明、持股凭证和授权委托书，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的委托代理人共1名，代表公司股份218,663,53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33.0843％。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通过传真方式传来的《沈阳化工201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网络投票

结果统计表》，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出

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090人，代表股份92,282,205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3.9625％。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090人，代表股份92,282,205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13.9625％。

本所律师认为：上述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行使表决权及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

易系统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参加网络投票股东行使表决权的资格符合《公司法》、《股东大

会规则》及《公司章程》及《会议通知》，合法、有效。

2．经本所律师现场核查：除上述贵公司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外,贵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

了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其他高级管理人员、本所律师列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

本所律师认为：出席、列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

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其资格合法、有效。

3.经本所律师现场核查：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场由贵公司董事长王大壮先生主持,符合《公司法》、

《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其资格合法、有效。

三、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1.经本所律师查验: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方式对各审议事项进行表决投票;本

次临时股东大会由经推举的股东代表,监事代表与本所见证律师共同负责计票和监票,表决程序符合《股

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2.会议情况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1人，为沈阳化工集团有限公司，代表有表决权的股

份数额218,663,539股，占公司总股份的33.0843%。 该股东为本次交易关联方，回避第2项、第3项、第5

项、第7项、第8项、第9项、第10项议案的表决。

（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090人，代表股份92,282,205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3.9625％。

（3）中小投资者（指除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通过网络

投票的中小股东1,090人，代表股份92,282,205股，占公司股份总数13.9625％。。

3.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所审议的各项议案中

（1）审议《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条件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88,566,75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2.8029％；反对20,543,787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6.6069％；弃权1,835,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5,2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590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9,903,218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5.7494％； 反对20,

543,78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2.2619％；弃权1,835,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5,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9887％。

该议案获得通过。

（2）审议《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其所持有的表决权不计入有效表决权总数。 同意67,731,748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73.3963％；反对20,539,18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2.2569％；

弃权4,011,27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210,77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4.346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7,731,748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3.3963％； 反对20,

539,18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2.2569％；弃权4,011,27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

210,77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3467％。

该议案获得通过。

（3）《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逐项审议）

3.1本次交易的整体方案

表决结果：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其所持有的表决权不计入有效表决权总数。 同意67,731,748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73.3963％；反对20,527,53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2.2443％；

弃权4,022,9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217,9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4.359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7,731,748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3.3963％； 反对20,

527,53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2.2443％；弃权4,022,9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

217,9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3594％。

该议案获得通过。

3.2�发行股份的种类和面值

表决结果：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其所持有的表决权不计入有效表决权总数。 同意67,731,748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73.3963％；反对20,522,03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2.2383％；

弃权4,028,4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222,9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4.365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7,731,748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3.3963％； 反对20,

522,03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2.2383％；弃权4,028,4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

222,9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3653％。

该议案获得通过。

3.3�发行方式

表决结果：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其所持有的表决权不计入有效表决权总数。 同意67,731,748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73.3963％；反对20,522,03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2.2383％；

弃权4,028,4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222,9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4.365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7,731,748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3.3963％； 反对20,

522,03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2.2383％；弃权4,028,4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

222,9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3653％。

该议案获得通过。

3.4�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表决结果：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其所持有的表决权不计入有效表决权总数。 同意67,731,748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73.3963％；反对20,522,03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2.2383％；

弃权4,028,4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222,9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4.365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7,731,748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3.3963％； 反对20,

522,03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2.2383％；弃权4,028,4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

222,9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3653％。

该议案获得通过。

3.5�发行价格和定价依据

表决结果：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其所持有的表决权不计入有效表决权总数。 同意67,731,748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73.3963％；反对20,532,03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2.2492％；

弃权4,018,4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213,4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4.354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7,731,748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3.3963％； 反对20,

532,03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2.2492％；弃权4,018,4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

213,4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3545％。

该议案获得通过。

3.6�标的资产

表决结果：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其所持有的表决权不计入有效表决权总数。 同意67,731,748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73.3963％；反对20,518,03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2.2340％；

弃权4,032,4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227,4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4.369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7,731,748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3.3963％； 反对20,

518,03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2.2340％；弃权4,032,4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

227,4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3697％。

该议案获得通过。

3.7�拟购买资产的交易价格

表决结果：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其所持有的表决权不计入有效表决权总数。 同意67,731,748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73.3963％；反对20,532,53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2.2497％；

弃权4,017,9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212,9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4.353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7,731,748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3.3963％； 反对20,

532,53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2.2497％；弃权4,017,9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

212,9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3539％。

该议案获得通过。

3.8�期间损益

表决结果：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其所持有的表决权不计入有效表决权总数。 同意67,731,748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73.3963％；反对20,522,03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2.2383％；

弃权4,028,4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222,9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4.365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7,731,748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3.3963％； 反对20,

522,03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2.2383％；弃权4,028,4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

222,9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3653％。

该议案获得通过。

3.9�发行数量

表决结果：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其所持有的表决权不计入有效表决权总数。 同意67,731,748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73.3963％；反对20,517,53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2.2335％；

弃权4,032,9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227,4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4.370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7,731,748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3.3963％； 反对20,

517,53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2.2335％；弃权4,032,9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

227,4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3702％。

该议案获得通过。

3.10�锁定期安排

表决结果：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其所持有的表决权不计入有效表决权总数。 同意67,731,748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73.3963％；反对20,517,53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2.2335％；

弃权4,032,9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227,4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4.370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7,731,748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3.3963％； 反对20,

517,53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2.2335％；弃权4,032,9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

227,4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3702％。

该议案获得通过。

3.11�上市地点

表决结果：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其所持有的表决权不计入有效表决权总数。 同意67,731,748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73.3963％；反对20,517,53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2.2335％；

弃权4,032,9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227,4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4.370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7,731,748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3.3963％； 反对20,

517,53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2.2335％；弃权4,032,9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

227,4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3702％。

该议案获得通过。

3.12�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处理

表决结果：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其所持有的表决权不计入有效表决权总数。 同意67,731,748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73.3963％；反对20,517,53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2.2335％；

弃权4,032,9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227,4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4.370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7,731,748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3.3963％； 反对20,

517,53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2.2335％；弃权4,032,9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

227,4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3702％。

该议案获得通过。

3.13�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决议的有效期

表决结果：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其所持有的表决权不计入有效表决权总数。 同意67,731,748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73.3963％；反对20,518,03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2.2340％；

弃权4,032,4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227,4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4.369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7,731,748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3.3963％； 反对20,

518,03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2.2340％；弃权4,032,4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

227,4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3697％。

该议案获得通过。

（4）《关于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的判断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86,464,68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2.1269％；反对20,373,887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6.5522％；弃权4,107,17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07,17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320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7,801,148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3.4715％； 反对20,

373,88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2.0778％；弃权4,107,17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

307,17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4507％。

该议案获得通过。

（5）《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符合第四条规定的议案》

表决结果：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其所持有的表决权不计入有效表决权总数。 同意67,731,748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73.3963％；反对20,438,28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2.1476％；

弃权4,112,17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12,17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4.456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7,731,748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3.3963％； 反对20,

438,28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2.1476％；弃权4,112,17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

312,17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4561％。

该议案获得通过。

（6）《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符合第七条规定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86,395,28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2.1046％；反对20,438,287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6.5729％；弃权4,112,17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12,17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322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7,731,748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3.3963％； 反对20,

438,28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2.1476％；弃权4,112,17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

312,17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4561％。

该议案获得通过。

（7）《关于〈沈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

案》

表决结果：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其所持有的表决权不计入有效表决权总数。 同意67,731,748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73.3963％；反对20,443,28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2.1530％；

弃权4,107,17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07,17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4.450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7,731,748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3.3963％； 反对20,

443,28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2.1530％；弃权4,107,17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

307,17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4507％。

该议案获得通过。

（8）《关于签署本次交易相关协议的议案》；

表决结果：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其所持有的表决权不计入有效表决权总数。 同意67,663,648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73.3225％；反对20,438,28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2.1476％；

弃权4,180,27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80,27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4.529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7,663,648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3.3225％； 反对20,

438,28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2.1476％；弃权4,180,27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

380,27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5299％。

该议案获得通过。

（9）《关于审议本次交易相关审计报告、盈利预测报告与资产评估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其所持有的表决权不计入有效表决权总数。 同意67,663,648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73.3225％；反对20,438,78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2.1481％；

弃权4,179,77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79,77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4.529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7,663,648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3.3225％； 反对20,

438,78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2.1481％；弃权4,179,77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

379,77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5293％。

该议案获得通过。

（10）《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以及评估定

价的公允性的议案》；

表决结果：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其所持有的表决权不计入有效表决权总数。 同意67,364,248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72.9981％；反对20,438,78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2.1481％；

弃权4,479,17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79,17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4.853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7,364,248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2.9981％； 反对20,

438,78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2.1481％；弃权4,479,17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

679,17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8538％。

该议案获得通过。

（11）《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批准蓝星集团及中国化工集团公司免于以要约收购方式增持公司股份的

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86,027,78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1.9864％；反对20,456,287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6.5787％；弃权4,461,67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61,67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434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7,364,248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2.9981％； 反对20,

456,28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2.1671％；弃权4,461,67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

661,67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8348％。

该议案获得通过。

（12）《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交易相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86,027,78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1.9864％；反对20,427,587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6.5695％；弃权4,490,37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90,37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444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7,364,248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2.9981％； 反对20,

427,58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2.1360％；弃权4,490,37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

690,37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8659％。

该议案获得通过。

（13）《关于公司与沈阳市铁西区人民政府签订国有土地之地上建筑物及配套设施收购协议的议

案》

表决结果：同意286,339,08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2.0865％；反对20,126,287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6.4726％；弃权4,480,37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80,37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440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7,675,548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3.3354％； 反对20,

126,28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1.8095％；弃权4,480,37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

680,37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8551％。

该议案获得通过。

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人员

资格、召集人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 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议事规则》等文件的规定,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作出的各项决议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六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经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辽宁泽云律师事务所（章）

负 责 人： 黄晓行

见证律师：党荣光

见证律师：韩旸

2014年12月15日


